
臺中關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

作業名稱：稅則預先審核作業 

法令依據：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實施辦法 

辦理流程：申請人 →稅則預先審核 →其他關 →關務署 

 

申辦時請備齊下列文件或書表： 

1.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，申請書上各欄需填寫完整，並蓋申請人公

司章及負責人章，填寫方式詳見範例。 

2.產品說明書、原廠型錄或樣品。 

辦理單位：業務一組進口一課          電話：04-26565101 分機 222 

申請書 

相關文件 

貨物樣品 

審核 

分類意見 

預核意見 

 

核定** 

30 日內或 120

日內函復 

*註 1 

通知補件或駁回 

貨物進口前申請覆

審 

30 日內函復 

 *：須洽詢國際或國內機構或專家意見者，於 120 日內答復。 

**：核定資料置關務署外部網站，供外界查詢（進入關務署外部網站        

稅則稅率查詢  稅則預先審核  案例）。 

http://web.customs.gov.tw/public/Data/31029543571.doc


填表範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